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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跨界活動者理論（individual boundary spanner）個案分析臺灣「人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說明以在地社會創新為主軸的計畫型政策，如何透

過中介組織，建立公部門、大學，與個別研究者或實作者等參與者之間的信任

及溝通機制。旨在說明，當跨組織合作建構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組織之間

的信任建立仰賴在制度保障與支持的互動中，持續且有效地溝通；這需要來自

不同組織的跨界活動者在個人、組織和制度間，透過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創

造信任的正向循環。跨界活動者所創造的溝通機制也必須轉化融入組織互動的

正式規範，以持續強化跨組織的互信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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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競爭邏輯下，當代社會迫切追求經濟發展，連帶也衍

生貧富差距擴大、生態環境破壞、民主發展停滯、文化差異激化衝突、人口

高齡化等問題。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問題，既有的政府組織無法僅憑行政之

力因應，傳統的單一學科也難以獨立提出全方位的有效對策，於是倡議跨部

門、跨學科、跨社群合作的呼聲不絕於耳。然而，現有的跨域結合常出於政

策引導，以資源為誘因，鼓勵不同領域的個人或團體打破藩籬，以議題為核

心，共同回應社會問題。這樣的做法是期待以由上而下（top down）的補助

政策，孕育由下而上（bottom up）、具創造性與適地性的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其內在限制在於，由上而下的政策與資源挹注往往指引、乃至限制

了創意的內容和發展方向；特別是在臺灣的公共政策脈絡中，各方積極爭取

資源挹注，結果常導致補助政策淪為形式主義。因此，計畫型試驗政策所面

臨的實務挑戰，既在如何創造公部門與不同學科、社群背景的參與者縱向合

作，也在如何確保政策能確實落實而又保持彈性與創造力，更在如何建立合

宜的溝通機制，裨益參與者橫向經驗交流，避免惡性競爭。

為探討此議題，本文以臺灣現正進行中的計畫型試驗政策「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計畫）」1為例，觀察在資源依存結構中，公部

門、大學和個別研究者或實作者如何開展以在地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2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於 2012年 9月公告徵求「人文創新與社會實
踐計畫」，冀藉資助推動該計畫，促進大學與在地社會連結，形成以地方重要社會議題為導

向的研究及社會實踐團隊。2013年，國家科學委員會轉為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
也升格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人社計畫至今（2018年）仍是該司重要工作任務。

2  此處社會創新主要指以社群治理（communitarian governance）為概念的在地社會運作模式
（陳東升，2012；Bowles and Gintis, 2005）。社群治理的先決條件是成熟的地方公民社會，
然而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與深化卻不會在社區、部落或村里鄉鎮中自然形成。因此，具備

議題反思與創新研發能力的大學理應是建立社群治理不可或缺的行動參與者，而以社會創

新方案回應在地社會重大議題，也是大學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Collini, 2012）。人社計畫
的目標，一則便是藉行動研究，創造理論建構與社會實踐的相互反饋，另則鼓勵研究者與

大學履行社會責任，透過探討在地議題形成各有特色的教學研究模式，進而為高等教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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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的跨組織合作。此案例體現出，若期待跨組織合作能兼具創造力與適

地性，必須設法弱化因資源依存造成的權力不平等，避免合作組織之間形成

支配關係，塑造彈性、容錯的合作模式；在此過程中，信任機制的搭建尤居

關鍵。本文主張，跨界活動者（individual boundary spanner）的存在促成了多

元型態的溝通，有利合作參與者之間搭建不同層次的互信，最終裨益政府部

門、大學與在地的跨組織合作。

跨界活動者理論常應用於探討跨領域、跨組織的創新行為，包括企業間

如何促進異業結盟或同產業上下游合作，以產業創新提升競爭力；或是商業

組織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而與非營利組織建

立跨部門夥伴關係（cross-sector partnership），提出創新性方案回應社會問題；

以及科學或工業性的技術革新等。本文則將跨界活動者理論應用於公共治理

議題，討論在計畫型試驗政策中跨域合作如何以中介溝通機制裨益公部門、

大學和地方公民團體之間建立互信，進而以社會創新為共同目標，發展在地

特色。本文所討論的社會創新，是指社會行為者為了回應特定需求或渴望，

透過改變社會關係、行動邏輯，或是提出新的思維以定義問題，形成解決方

案，並且掌握契機去行動（Bouchard, 2013）。較之商業結盟、科技革新，社會

創新更仰賴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協力共作，而溝通與信任在合作關係

中格外關鍵。以跨界活動者理論為研究視角，能適切凸顯資訊交流與信任建

立之間的交互作用，有助更深刻理解跨組織合作的衝突、關係重建與開展。

當代社會的知識形成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面實際產出日益強調「創

造」，但現有對於「創造」的理解仍然偏重個人表現與特質，強調對個人能力

的培育。然而，當代社會問題性質複雜，需要更多元的跨部門、跨學科、跨

社群合作，以集體創造回應挑戰。可是，跨域合作不會自然形成，不僅不同

部門間存在不同的行事文化和思考方式，公民社會的運作邏輯更明顯不同於

政府單位和企業組織。3無論是府際合作、政府內的跨部門合作，或是政府

  度變革與發展多元學術典範創造利基。有關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考新作坊網站（科技部人
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2018）。

3  政府單位與企業組織的運作邏輯略為相近，多以控制和管理為主，以科層管理、專業分工及
績效為先（Cohen and Arato, 1992: ix-x）；公民社會的運作則經常較為鬆散、組織扁平，且



43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部門與公民團體的合作，都有必要在公共政策形成與推動的過程中，設計更

多和參與者溝通、建立互信以裨共同達成目標的協作機制（林祐聖，2010；

黃東益、李仲彬，2010；李柏諭，2011）。本文目的在指出，隨著組織互動

不斷產生變化，溝通與信任建立的過程不僅變動不居，更需要能持續強化合

作互信，或是思考信任受損時的因應模式。同時，跨域合作不僅是「領域」

之間的交流，追根究柢更是「行動者」的集體創造，唯有掌握跨界活動者在

其中的角色與功能，方能理解回應臺灣由上而下帶動創新議題所面臨的結構

性限制與可能性。

下文首先將透過文獻回顧，討論跨組織合作中的權力不平等與信任建

構，以及跨界活動者在跨組織合作中發揮的功能與限制。其次，將以人社計

畫為案例，分析跨組織合作中權力不對等的諸行動者之間如何在互動過程中

積累信任、在衝突發生後修補互信，以拉近彼此對目標與操作模式的認知，

共同為知識公共化而努力，並搭建永續的行動網絡基礎。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跨組織合作

跨組織合作（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指不同組織能透過有計畫的

行動，實現共同目標，創造並共享其價值（Austin and Seitanidi, 2012a; 2012b）。 

其形成原因包括為創造機會而策略合作、為達成共同目標而結盟、為獲取知

識以強化組織之能力與價值，以及為尋求資源而與其他組織產生依存關係等

（Barringer and Harrison, 2000）。組織作為非自然人的社會集體，無法如自然

人之間直接彼此互動，必須有一定的制度條件為合作前提。然而，若組織之

間純粹仰賴制度開展合作，彼此關係將縮限為契約規範（formal legal con-

tract）下的權利義務，難以形成具創新力的協力合作。特別是在資源依存結

構下，需求資源的一方通常協商籌碼較少，相對缺乏能力承擔合作終止的風

  力求兼顧包容性（inclusive）和變動性（dynamic）。相較於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公民社
會的運作雖然未必有效率，但比效率更重要的，是透過民主結社和持續溝通讓公共討論始

終保持開放對話，這正是公民社會的彈性展現（Cohen and Arato, 1992: 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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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Cook et al., 2005），為確保能持續取得資源，跨組織合作容易淪為一個號

令一個動作的支配關係。

雖然資源依存必然造成跨組織合作中的權力不平等，但權力落差對合作

互動的影響並非不可消弭。表面上，需要資源的一方權力位置低，擁有資源

的一方權力位置高，因此前者往往積極尋求後者合作；然而實際上，雙方能

夠建立合作關係，必然有目標相同之處，權力位置高者為了達成目標，同樣

需要權力位置低者協助（Cook et al., 2005）。同時，缺乏資源的組織除了向擁

有資源者尋求合作外，也可以積極運用各種策略，降低對於其他組織的依存

度，提高自主性（Pfeffer and Salancik, 2003）。亦即，目標和資源依存是促成

不同組織合作的起點，關鍵是如何減緩權力不平等對合作的干擾，避免組織

之間的互動淪為支配關係。

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作係由一連串協商、承諾、執行等階段反覆履踐所組

成（Ring and Van de Ven, 1994），是持續進行的非線性動態過程，可能前進，

也可能倒退。合作關係的開展、維繫，或是受損，乃至終結，相當程度取決

於參與組織之間的信任（Jamali et al., 2011; Seitanidi and Crane, 2009）。Zucker

（1986）曾指出三種主要的信任建立模式，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包括：（1）以特

徵為基礎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即繫於個人或群體特質所具有的相似

性，如類似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屬性，使得彼此在互動、溝通和認知上較容易

有共通性；（2）以過程為基礎的信任（process-based），即繫於過去交流互動所

積累的預期性互惠默契，以及因社會互動持續進行而強化的相互信任；（3）以

制度為基礎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即互動者基於對正式體制、機構或規

範的信賴所建立的關係。也就是說，信任建立可以從制度（巨視層次）、過

程（互動層次）、行動者特徵與態度價值（微視層次）來探究；三種層次可

以區別分析，但必然交互作用。

信任無法以資源購買或以權力命令取得，參與合作的各組織必須不斷以

具體行為展現自己值得信任也願意付出信任（Anthony, 2005; Mauss, 2002; 

Misztal, 1996），進而弱化權力落差對合作關係的干擾（Cook et al., 2005; Gulati 

and Singh, 1998）。在互動過程中，諸組織經由重覆履踐社會交換，確認彼此

遵守承諾的意願與互動的可預期性（predictability），也再度強化了保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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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存制度信任（Ring and Van de Ven, 1994）；參與組織因而更願意彼此交

換敏感但裨益合作目標的資訊，或投入更高的期待與更重大或高風險的資源

（Cook et al., 2005; Zaheer et al., 1998），形成以過程為基礎的信任。這樣的社

會互動不是一套固定對應的反射行為，而是經過接收、解讀、詮釋後產生回

應的複雜機制。在跨組織合作過程中，參與者如何理解彼此釋放的訊息，對

開展互惠合作相當重要，個別參與者的訊息詮釋慣習以及不同組織之間的訊

息詮釋差異經常左右了合作能否延續（陳東升，2012；McCabe, 2003: 158）。

簡言之，在權力不對等的合作條件中，如果期待參與組織能互為主體並

充分發揮特色與創造力，就必須在制度提供的條件基礎上，一面透過行為實

作，一面經由合宜的機制持續而有效地溝通，方能進一步發展出以過程為基

礎的組織互信（Ryan and O’Malley, 2016）；而學界經常援引探討此議題的視

角，便是跨界活動者理論。

二、跨界活動者理論

組織之間的信任搭建之所以複雜，是因為信任本源起人際互動，必須由

個別的社會行動者以組織成員身分，和代表其他組織的他者建立信任關係，

由個人或小規模團隊層次的信任逐漸擴散為組織層次的信任（Creed and Miles, 

1996）。因此，討論組織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必須先釐清人際層次的信任如何

轉換至跨組織層次，最重要的觀點之一便是跨界活動者理論（Katz and Kahn, 

1978）。該理論指出，在跨組織合作中，跨界活動者較所屬團體的其他成員涉

入組織互動更深，與其他組織中的跨界活動者互動也更廣泛頻繁（Friedman 

and Podolny, 1992）。也就是說，跨組織關係中不會只有單一組織具備跨界活

動者，這個角色分別存在於參與合作的不同組織中，以團隊協力方式型塑跨

組織互動（Ryan and O’Malley, 2016）。跨界活動者高度影響組織之間的互動

關係，他們以彼此的連結性、知識分享誘因、信任和承諾為基礎，累積社會

資本（Jamali et al., 2011）。這些社會資本支撐起跨組織合作的發展（March-

ington and Vincent, 2004; Currall and Judge, 1995）；其中，人際互信尤其有助

消弭資訊交流的藩籬，是維繫合作的重要關鍵（Singh and Srivastava, 2009）。

對權力結構不平等的合作關係而言，由分屬不同團體但角色定位、功能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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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界活動者進行跨組織的溝通，有助弱化溝通時的權力落差。特別是當跨

界活動者願意分享敏感資訊，也有信心其他組織的跨界活動者不會誤傳或曲

解訊息，並且能提供相同回饋，此時組織之間的合作協商將更容易進行；甚

至當衝突產生時，由功能定位相同的跨界活動者進行跨組織協商，也通常能

獲致較積極的效果（Zaheer et al., 1998）。

跨界活動者的關鍵能力是能清楚定位組織內與跨組織之間的共同利益，

從而解決合作中所遭遇的挑戰。就個人層次，跨界活動者之間必須有長期而

規律的接觸，並有意識地經營彼此的夥伴關係（Williams, 2002）。其互信立

基於彼此的相似性，以及長時間而頻繁、小規模且深入的互動型態（Ostrom, 

2003）。就組織層次，跨界活動者必須善於化解組織間的緊張，一方面必須忠

於所屬組織，同時也需要能同理夥伴組織（Ryan and O’Malley, 2016）。這有

賴對人際與組織之間的差異性足夠敏感，並能理解他人定義問題的方式，以

及解決問題時所重視的價值（Williams, 2002）。由於跨界活動者本身既負有所

屬組織交付的正式責任，必須管理合作關係的創新機會和結果，彼此之間的

社會紐帶又可裨益訊息流通，因此能共同形成正式組織互動外的「後台」，藉

非正式交流定位合作過程遭遇的瓶頸，擬定並嘗試可能的解決方案（Jamali 

et al., 2011; Marchington and Vincent, 2004; Ryan and O’Malley, 2016）。Ryan 與 

O’Malley（2016）更進一步指出，跨界活動者是跨組織合作中的網絡建構者

與利害協調者，若跨界活動者能投入社會資本，協力解決組織合作所遭遇的

問題，將有助創新、深化跨組織關係。

以跨界活動者為媒介，促進跨組織合作的互信，其過程不僅是在跨界活

動者之間搭建人際關係，更有賴組織互動的制度化。Guiot（1977）指出，跨

界活動者首先是制度結構與組織指令下的職務角色（position），個別成員被

賦予了代表組織發言、行動的合理性。雖然社會行動者的個別差異性是不同

跨界活動者影響組織互動的變數，但職務角色的任務與需求設計仍限制了個

人行為，也提高了其行動的可預測性，提供了組織互信的條件（Ring and Van 

de Ven, 1994）。在跨組織合作初期，各種社會連結尚未充分開展，跨界活動者

在制度信任基礎上，依據其職務角色促進組織之間的承諾履行和相互理解。

隨著時間流逝，各組織的跨界活動者一則建立起非正式承諾與社會紐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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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共同為合作遭遇的瓶頸尋求創新解決方案。這些積累因制度化的交流過

程而得以納入跨組織之間的合作架構和常規（Kindred and Petrescu, 2015; 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Zucker, 1977），在日後的跨組織合作中，即便扮演跨界

活動者的成員替換，職務角色的定位及其發揮的效用仍將穩定存續（Ring and 

Van de Ven, 1994）。更進一步說，互動過程中非關個人的制度架構和常規，提

供了穩定的環境脈絡，使組織之間與人際之間兩種不同層次的信任得以發展

和維繫（Gulati, 1995; Zaheer et al., 1998）。

透過文獻討論可知，當跨組織合作建構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組織之

間的互信便仰賴合作各方在制度保障下持續且有效的溝通。這需要各方參與

組織能分別形成跨界活動者，並由跨界活動者們共同搭建出正式組織互動外

的「後台」，藉非正式交流釐清合作遭遇的問題，並且嘗試可行的因應方式。

這些解決問題的創新也必須藉制度化，在正式組織的互動規範中確定下來，

成為強化跨組織合作之制度信任的新環節。下文將以人社計畫為案例，體現

此溝通與信任建立的機制及其發展過程。

參、案例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文案例「人社計畫」為公部門發起之計畫型試驗性政策，由政府提供

經費，支持大學與在地結盟，從事社會創新行動研究。本節先說明本案例所

涉行動者，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一、案例主要行動者

人社計畫共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行動群體，各群體均屬異質性組成，包

括：

𡛼	 資源挹注者，即行政院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以下簡稱人

文司）。該司是主責推動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發展的政府單位，提供

經費資源。該司作為公部門組織，本身不具備社會創新專業知識，因此

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偕同人文司代表，組成「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人社計畫委員會），負責計畫遴選、挹注經費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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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與成果評量等任務。除人文司代表，審查委員共分為兩類，第一類約

二至三人，僅在團隊遴選與期中、期末考核評鑑時參與審查，以外部視

角提供評估意見；第二類為六人，在團隊遴選與期中、期末考評之外，

另於計畫執行期間持續性訪視大學團隊實作場域，掌握執行情況。人文

司的資源挹注決策則以全體審查委員的最終共識為主要參考依據。4

𥕛	 計畫執行者，即大學團隊。2012年，人文司（時為國科會人文處）首度

公開徵求人社計畫。大學根據徵求條件，5以校為單位，設計與在地合作

的社會創新方案，向人文司提交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大學團隊獲得經

費補助，並接受工作進度追蹤與成果評量。在本文案例中，共有 H、I、

S、P等四所大學參與，分布於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域，於 2013年 8月至

2016年 8月間執行。6各大學團隊均為全校性跨領域組織，成員包括：

統籌協調的計畫主持人與執行長（以下簡稱「決策者」）；校內教師成員

或計畫相關領域校外專家學者，其中參與較深入的核心成員則擔任共同

主持人；至少二名博士後研究員和數量不等的研究助理（以下簡稱「第

一線實作者」），專職投入場域蹲點實作；以及各校在地合作夥伴。

𥐥	 中介組織，即人社計畫辦公室。人社計畫內部行政業務由人文司自行負

責，具體推動則委託人社計畫委員會的第二類審查委員（以下簡稱「計

畫辦公室學者」）共六人，擔任「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與協調計畫」、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資料庫建置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組成計畫

辦公室，持續追蹤各團隊計畫執行情況。另聘有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助

理（以下簡稱「計畫辦公室觀察者」），負責觀察紀錄。

4  各年度審查評估會先請諸委員分別陳述己見，對各校計畫成果的主張都需要以具體理由說
服其他委員，才能達成最後共識。每次審查都有委員彼此抱持相當不同的意見，決議產生

的過程並非少數委員可以決定或主導。亦即，第二類委員之於各校權力雖較大，但並非絕

對。

5  本文刊登時，原計畫徵求公告已自該單位網站移除，惟網路搜尋仍可獲得各大學轉載之國
科會人文處計畫徵求公告內容，如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網頁公告之計畫徵求訊息（國

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2012）。
6  以下討論若同時涵括四所大學時，以「大學團隊」稱之；若僅涉及單一大學個案時，則分
別以 H、I、S、P大學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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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文司、計畫辦公室、大學團隊的三方合作而言，計畫辦公室可視為

跨組織活動者，裨益人文司與大學之間的資訊交流。就計畫辦公室與大學團

隊的互動而言，則可視計畫辦公室觀察者為跨界活動者。兩種跨界活動者發

展過程與分工均有別，也分別促成整體合作中不同層次的信任建立。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文為集體創作，作者群為 2013–2016年期間計畫辦公室的核心成員；7

採用資料除正式會議紀錄及各校定期繳交的期中、期末報告外，主要為此時

期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實地走訪各校的田野紀錄。紀錄採用人類學民族誌（eth-

nography）的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書寫方式，目的在蒐集此

時期獲科技部資助之大學團隊的社會設計實作經驗，觀察不同社會創新案例

的型態與發展，作為日後推動在地特色行動研究的參考模式。8內容包括大

學團隊的形成與演變、大學與在地夥伴合作議題凝聚與協力工作情況、大學

團隊工作過程遭遇的挑戰與因應、計畫辦公室學者的建議，與後續發展追蹤

等；場景均為筆者們親身參與的大學團隊場域實作、計畫辦公室與四校共同

籌辦或個別舉行的公開活動，以及各校日常的討論會議和階段性自我檢視盤

點的場合。

正如研究方法隨研究議題而變化，人社計畫所從事的集體行動研究（col-

laborative study）在嘗試建構一套得以涵納各領域的學科整合機制，由參與者

在行動過程中共同評估與轉譯，在具體脈絡中定位必須被處理的具體問題。

本文所討論的主題「跨組織溝通與信任建立」，正是在回溯討論這項實驗性

7  以下行文以「計畫辦公室」來涵括此人員組成。本文論點經核心成員多次討論後定調，並
非自始至終所有成員對每個論點與行動點都意見一致。這一方面呈現信任總是動態進行的

過程，即使是中介組織本身也經歷溝通與信任建立的各種階段；另方面，本文探討的是組

織之間的互動與信任，以計畫辦公室集體發聲更為適宜。

8  計畫辦公室曾明確向大學團隊聲明，參與式觀察是過程紀錄，不會直接影響各校每年度的
成果評估；成果考評仍以各團隊於期中、期末報告所提供的自訂質化與量化資料為主要依

據。這當然不是說參與式觀察完全不會左右成果評估，而是更類似某種參照和核實，主要

在審查委員對成果報告與現實情況的落差有疑義時才會發揮作用，由第二類審查委員根據

親身經驗以及透過參與式觀察報告所形成對各校工作情況的理解，與其他人社計畫委員會

成員商議後提出評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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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時所凸顯出的議題，而非田野紀錄初始設計的觀察重點。在比對紀

錄內容後，筆者觀察到三種行動者在三年期間的行動、彼此反饋，以及互動

的後續效應，適可彰顯溝通與信任在公部門與大學跨組織合作中的重要角

色，故而以計畫辦公室參與觀察紀錄為主要材料，分析探討「跨組織溝通與

信任建立」議題。這正是質性研究在資料蒐集方法上，採取民族誌書寫相較

於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更具有多樣的議題開展潛力之處。在前述資料利用

前提下，筆者在田野紀錄中的定位較之於原本的外部觀察者，則更趨近於參

與觀察者（Kawulich, 2005）。

基於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之間只要合作持續進行，二者的權力不平等

架構就會持續存在，難以徹底排除二者互動所存在的社會期許（social desir-

ability）疑慮，9因此本文以人社計畫參與者之間的資訊交流意願、態度與深

度（敏感性）為指標，而非直接訪談等方式，呈現大學團隊對此計畫的跨組

織互信視角。根據 Rolland 與 Chauvel（2000）的研究指出，信任是資訊或知

識交流重要的先決條件；而資訊或知識交流深化或拓展，則可視為互信增長

的表徵（Andrews and Delahaye, 2000; Dienesch and Liden, 1986）。鑒此，本

文將深度描繪計畫三年執行期間各類參與者在資訊交流上的前後行為差異，

以呈現跨組織合作的信任搭建、破壞與修復重建過程。必須強調的是，本文

主張的信任型態多元，參與合作各方也都是異質性的群體組成，在不同群體

╱組織層次之間所能建立積累的信任型態也有別。在組織層次所能形成的多

是以制度為基礎的互信，情感╱人際面的互信則主要產生在個別合作參與者

之間。

肆、案例分析：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中的跨組織合作

本節將藉人社計畫案例，說明在因資源依存而產生的權力不平等結構

9  社會期許在此處指，基於合作的權力不平等關係，大學團隊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因為各種
理由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提供其認為計畫辦公室可能期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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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若期待跨組織合作能保持創造力與適地性，需要在制度、過程、行動者

特徵與態度價值等三種型態的信任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合適的溝通機制以強

化互信，進而塑造彈性容錯的合作模式。此機制的建立，首先需要在制度基

礎上，創造不同組織交流的客觀條件。其次，參與合作的不同組織要能各自

形成跨界活動者，促成跨組織之間有效的資訊交流。第三，跨界活動者之間

的資訊交流，必須由倚賴個人關係為基礎的互動，轉化為組織之間可延續、

可移轉的常態溝通管道或模式。第四，合作組織之間經溝通協調所形成的問

題解決方案，必須要能常規化，成為互信關係中新的制度性元素。此機制並

非線性發展，而是在跨組織合作過程中循環運作，以延續合作關係，或在衝

突產生時發揮信任修補功能。

以下將人社計畫分為三階段，說明上述機制的發展進程與運作，並分析

跨界活動者如何藉由不同類型的元素，搭建不同組織之間的信任關係，以促

進合作開展、延續。包括：（1）立基於制度信任的跨組織合作及其衝突；（2）跨

界活動者網絡的形成與共作；（3）跨組織互動的滾動性修正。

一、開展與衝突：立基於制度信任的跨組織合作

人社計畫於 2013年夏季正式展開，三類行動者群體互動始於計畫辦公室

全體成員逐校拜訪四組大學團隊。雙方相互認識，也彼此溝通計畫理念，並

由計畫辦公室向各校說明計畫運作方式。此後，雙邊互動以計畫辦公室的參

與式觀察為主，由計畫辦公室觀察者走訪各校或各實作場域了解執行情況；

原則上每月至少一次，停留二至四日不等。此外，每年一、四、七、十月舉

行季工作會議（以下簡稱季會），以裨四組大學團隊、計畫辦公室成員與人

文司代表交流經驗。

在人社計畫中，人文司、大學團隊、計畫辦公室的合作，是基於三方均

信賴國家研究發展政策相關制度下所構成的契約關係。在此契約關係中，人

社計畫期待大學團隊能發揮社會創新概念，針對在地議題展現自主行動與研

究論述能力，成為積極參與社群治理的行動者。然而，這個目標不是透過權

力支配，或制訂一套一體適用的指標要求大學團隊配合所能達成，必須容許

大學團隊的運作保持在地性與彈性，創造容錯但能共同解決問題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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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ztal, 1996）。10因此，人文司委託計畫辦公室學者，針對人社計畫的型

態與需求，擬定了三項有別於既有公部門計畫的運作方式：參與式觀察、協

商型成果評估與資源控管。

其中，「協商型評估機制」是讓大學團隊根據各自專業領域條件，以及

實作場域的人事時空脈絡，自行設計不同階段的質化、量化指標，與計畫辦

公室商定後，作為人社計畫委員會逐年評估各校進展的依據。只要大學團隊

確實投入場域實作，即使工作現況、在地反饋與預期設定有所落差，各項指

標、執行方式，甚至是實作方向都有合理的協商與調整空間。與此同時，另

有「資源控管機制」，以三年為人社計畫原則執行期程，但要求大學團隊每年

提交成果報告，並提出下年度規劃申請。人社計畫委員會則根據各校自訂指

標，就當年度執行情況與下年度規劃，評估大學團隊適任性，作為人文司決

議補助延續與否和經費額度的參考。這項設計是避免在機會主義心態（Dwyer 

and Oh, 1988）下出現濫用彈性容錯原則的可能性，並以資源控管為約束力，

在大學團隊偏離計畫的原則性目標時，能要求適時適度調整。

資源依存關係雖然構成了人文司對大學團隊的約束力，但不保證計畫目

標能順利達成（Pfeffer and Salancik, 2003），因此設計「參與式觀察」作為推

動人社計畫的輔助機制。相較於計畫辦公室學者，博後與助理作為觀察者，

有較從容的時間浸潤在各校場域中，乃至參與各校團隊實作，積累過程性信

任的客觀條件（Williams, 2002）。透過拜訪大學團隊，計畫辦公室有機會在

充分理解各團隊人事結構、工作發展脈絡下，直接與團隊成員討論執行過程

中面臨的困難與可能的解決方案，也分享不同學校類似的操作經驗。計畫辦

公室學者雖然難以密集訪問各校，透過觀察紀錄，仍能具脈絡性地掌握各大

學情況，以利及時且持續性提出外部建議，甚至在必要時與團隊所屬校級組

10   在臺灣，國家經費為大學主要運作資源。在「評鑑結果決定資源分配」的邏輯支配下，臺
灣高等教育受國家教育政策與制度設計的主導性高，高教機構運作多趨向迎合評鑑指標。

評鑑機制單一化、數量化箝制了大學發展自身特色與優勢的可能性，大學也因缺乏動機與

可支配資源，以致難以自主啟動制度變革。由組織制度理論觀之，就是擁有支配資源的政

府機構，透過評鑑來影響大學的發展，導致臺灣高等教育組織同型化的強制性（coercive）
機制，後果是大學研究、教學發展單一化，欠缺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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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溝通制度瓶頸等問題，給予行政面協助。簡而言之，參與式觀察除了紀錄

外，也負有在人文司、計畫辦公室與大學團隊之間溝通、縮小資訊落差的任

務。負責這項任務的計畫辦公室觀察者，是最早在跨組織合作中形成的跨界

活動者。

以大學團隊立場觀之，上述運作設計都只是與人文司合作契約的一環。

大學團隊接受參與式觀察，無關對計畫辦公室作為中介組織的態度，而是基

於對人文司作為政策推動公部門的制度信任（Zucker, 1986），因而在接受人文

司經費補助的前提下，有條件地與計畫辦公室交流資訊。在人社計畫第一年

期，大學團隊多半將計畫辦公室視為具有權力的監督者，而非提供外部協助

因應執行問題的夥伴。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前往各校時，大學團隊從決策者、

參與教師到第一線實作者，都曾戲稱之為「長官」，視參與式觀察為「考核

視察」。

當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尚未在互動中展現彼此行動的可預期性，來積

累以過程為基礎的信任，大學團隊決策者、參與教師雖然不會避談已經遭遇

或可能遭遇的挑戰或困難，但內容往往限於客觀的學術問題或社區現況等暫

時非關團隊表現的「安全議題」，對敏感的人事運作、資源分配等訊息則很少

觸及。例如，在第一年執行期間，H大團隊表現亮眼，以傳統領域為主軸整

合團隊論述，也與部落合作，成功推動兩種以手作工藝為核心的實作方案，

但團隊決策者、參與教師與第一線實作者之間始終難就「計畫亮點」與在地

需求的平衡達成共識。I、S、P三校團隊或多或少也都有成員人數過多、議

題分散而導致橫向整合困難，或是對在地議題掌握欠詳等問題。無論是計畫

辦公室觀察者個別拜訪，或是計畫辦公室學者在季會中提問，各大學團隊對

類似議題的回應通常是禮貌表達理解計畫辦公室的關注與顧慮，並寬泛保證

「會注意」、「會解決」、「會努力改善調整」，但鮮少正面討論何以產生類似問

題、又該如何具體處理。

大學團隊第一線實作者在工作角色上與計畫辦公室觀察者較為接近，且

離團隊權力較遠、代表校方爭取資源的顧慮較小，因此多半更願意討論較為

敏感的團隊運作問題。然而，計畫第一年期間，四校投入場域的進度與深度

有限，第一線實作者尚未取得場域操作的實質空間，在團隊中的話語權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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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決策自主權也較低。雖然他們常有更高的意願與計畫辦公室觀察者交流所

知，但對內能扮演的溝通角色較小，尚無法視之為能與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對

接的大學團隊跨界活動者。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往往必須依靠主動觀察，並搭

配第一線實作者提供所涉工作的片段資訊，才能掌握各團隊運作的具體實

況。

人社計畫第一年第一季（2013年 8–10月）是大學團隊內部的協調整合

期，對內確認主要參與成員與團隊議題對焦，並積極爭取校方資源與制度配

套，對外接觸規劃合作的在地社區、部落或公民組織。此時期計畫辦公室與

大學團隊互動以聆聽、掌握資訊為主，也交換社會創新相關知識。至第二季

（2013年 11月–2014年 1月），各大學持續耕耘團隊整合，並嘗試跨出校園

與在地合作夥伴共同協商實作。經過半年持續而密集的參與觀察，計畫辦公

室注意到 I、S、P三大學團隊不僅明顯欠缺團隊成員與議題的橫向整合，在

場域實作上投入的時間與深度也有相當的提升空間。在尊重大學團隊自主運

作的原則下，計畫辦公室首先透過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向大學團隊決策者表達

關切，並提供參考意見；在大學團隊未能有效改善的情況下，另由計畫辦公

室學者輪番前往各校，直接與大學團隊決策者及參與教師溝通，表達人社計

畫要求跨領域整合與場域實作的立場。

原則上，兩種行動組織彼此交流對計畫目標與操作方式的想法，形成共

識後付諸行動，可視為「互惠溝通」；而實際狀況卻是，大學團隊雖然理解計

畫辦公室提出的執行原則，但多數參與教師並未充分正視整合與實作問題。

就結果而論，計畫辦公室觀察者作為跨界活動者，僅發揮了訊息傳遞的功

能，並未達到溝通協商的成效。當互惠溝通無法達成預期效果，而大學團隊

的執行情況明顯停滯或開始偏離計畫目標時，人文司作為政策推動與資源挹

注者便不得不強制介入，以資源控管為手段，要求大學團隊立即就整合與實

作展開行動。這種本於行動組織之間的資源依存關係，在歧異產生時，由權

力位置高的一方根據合作契約，要求權力位置較低的一方在行動上符合前者

期待，則是「權力不對等溝通」。當合作組織之間發生衝突，必須訴諸正式

契約規範以行使權力不對等溝通來解決時，往往會加重溝通成本，並導致雙

方信任倒退（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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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影響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信任關係的重大衝突，首先發生在第一

年成果考評後（2014年 5–6月），人文司決議縮編 S大學計畫規模。在人社

計畫四校團隊中，S大學自始即倍受人文司與人社計畫委員會期待。在該校

校長大力支持下，S大學團隊除科技部補助經費外，另有校方投入資金、博

士後研究人力與校內專屬辦公空間。就投入資源、選定議題與成員領域專業

而言，充分展現該校執行人社計畫的能力和意願，因此成功通過遴選。然

而，當計畫正式核定執行後，由於 S大學團隊人數相對龐大，諸位共同主持

人分屬不同領域，近半年仍無法對研究論述主軸、具體方案，以及專業領域

間的橫向連結等議題達成共識。團隊第一線實作者入駐場域的進程因此嚴重

延宕，合作社區居民也對 S大學遲遲未進駐社區展開行動頻頻表達疑慮，抱

怨「等不到 S大學」。11計畫辦公室觀察到 S大學團隊的執行問題，先透過

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多次向團隊決策者提出建議，計畫辦公室學者也數度赴 S

大學參與團隊工作會議，提出盡速投入田野實作的提醒，但截至 2014年 4

月年度考評之前，S大學團隊仍未見具體進展。

在第一年考評結束後，人文司根據人社計畫委員會評估，刪減 S大學半

數計畫經費，並在計畫辦公室學者建議下，要求 S大學在獲得考評結果後，

必須盡快提出合理而具體的暑期實作方案，並進入社區操作，否則甚至可能

終止補助。人文司刪減 S大學團隊經費的大動作，雖是根據人社計畫的資源

控管機制，卻明顯有別於多數公部門教學研究計畫。就慣習上，若取得一次

性核准的多年期計畫，學者執行計畫只要能符合補助單位所設定的標準量化

考評指標，幾乎可全權決定工作目標與執行節奏。因此，當第二年期補助裁

決公布後，S大學團隊頓時低壓籠罩。部分教師成員選擇退出團隊，團隊決

策者與留任成員急於擬定合理而社區合作夥伴也能接受的操作方案，避免計

畫驟然終止，導致 S大學失信於在地居民。專任實作者包括博後、助理等意

外面臨失業危機，則十分無奈。

類似的重大衝突也分別發生在計畫辦公室與 I、P兩組大學團隊之間，時

11   此為計畫第一年期計畫辦公室觀察者赴龍眼社區瞭解 S大學實作情況時，社區居民對 S
大學計畫團隊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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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稍晚於前述 S大學團隊案例。在計畫申請之初，I、P大學團隊分別以行

政區劃的鎮與河川流域為實作場域，均非以單一社區或部落為範疇的小型區

域，幅員相對廣闊。在計畫展開後，這樣的空間設定加劇了議題聚焦、方案

設計與實作行動的困難。第一年執行期結束前，雖然兩團隊的計畫主軸與方

案設計漸趨明朗，但教師成員投入實作程度不足、缺乏橫向跨專業整合的現

象仍舊無法克服。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在當前高教環境中，大學團隊決策者

無法硬性規定參與類似計畫的教師成員積極投入場域實作或提升彼此的合作

連結。經過計畫辦公室觀察者、甚至是計畫辦公室學者親赴各校，與教師成

員溝通，此情況仍不見改善。在第一、二年執行期之交（2014年 7–8月），

計畫辦公室學者遂提出「若無法改善，將建議人文司終止該團隊計畫執行資

格」，強制要求 I、P兩組大學調整工作地點與模式，特別是專任人力不可再

挪用於非人社計畫工作，必須全職投入場域蹲點實作。在以資源為約束力強

制介入下，I大學實作場域調整為大學周邊的三個社區，非行政工作的專職

人員本在校內集中辦公，改為分別投入駐點實作。P大學則因實作場域不利

團隊駐點，改以田野地為主要工作場所；若中長程議題尚待聚焦，則必須在

短期內啟動如資源調查、工作坊、課程等行動方案。

上述三個案例呈現出，在以制度為基礎累積信任的過程中，由於計畫辦

公室無法在大學團隊端找到能夠對接、又能與所屬團隊成員有效溝通的跨界

活動者，以致計畫辦公室的溝通淪為單向的訊息傳遞，既缺乏意見交流，也

無法拉近雙方認知，兩種行動組織遂因計畫運作模式與目標認知的根本差異

而產生衝突。再者，兩種行動組織也缺乏如同 Jamali等人（2011）所指出的

連結性、知識分享誘因等條件，因此難以相互積累跨組織合作所需的互信社

會資本。此外，正如 Ring與 Van de Ven（1994）指出，若合作關係僅依賴

制度性信任來開展，當衝突產生時也只能訴諸契約規範；一旦合作破局，便

可能帶來巨大損失，如各方已投入的經費與資源付諸東流、大學失信於在地

合作夥伴、為計畫招募的人才流失等等。

綜上所述，在人社計畫第一年期，計畫辦公室與大學之間的互信建立是

挫敗的。計畫辦公室向大學團隊提出建議後，未如預期獲得大學團隊在行動

上的正向回應，人社計畫從而整體停滯，導致計畫辦公室對大學團隊信任下



44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降。由於計畫辦公室學者居人社計畫委員會成員多數，對 S、I、P大學團隊

的年度成果多半評價消極，以致人文司決定以資源控管為強制力，介入大學

團隊的計畫運作，以確保計畫能持續向目標邁進。反過來說，對大學團隊而

言，這樣的經驗違背了過去執行公部門計畫的可預期性。雖然計畫辦公室曾

提醒團隊改善，但大學團隊並未意識到改善的行動和程度會直接影響跨組織

合作的存續，因此刪減計畫資源或強制要求改變團隊運作，同樣損及大學團

隊對計畫辦公室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社會創新對合作雙方都是新的概念，

對計畫目標—搭建永續在地社會創新網絡—雖有共識，但彼此仍在摸索

達成目標的方式。當計畫辦公室為保留大學團隊發揮創造力的主體性，只對

操作問題提出原則性建議時，大學團隊也可能因為不知如何落實而無所適

從，故而在表現上缺乏規劃與具體行動。雙方在合作夥伴看來都缺乏行動上

的可預期性，第一年期尚在成形中的互信也因上述衝突而大幅倒退（Cook et 

al., 2005）。

二、破冰：跨界活動者網絡

在計畫辦公室學者建議下，人文司以資源為強制力介入大學團隊的計畫

運作，導致計畫辦公室與大學團隊關係緊繃；參與式觀察則在衝突發生後成

為雙方必須持續互動的客觀條件。雖然就組織層次而言，互信因衝突而倒

退，但就人際互動層次，由於大學團隊第一線實作者與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在

所屬組織內的角色類似，對場域實踐的態度也較相近，因此二者在第一年期

所積累的人際關係大致未受組織層次衝突影響，甚至成為日後修復組織互信

的利基。

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得以重建組織層次互信，並得以日漸強化合作關

係，與大學團隊第一線實作者能充分投入息息相關。過程可概括如下：（1）實

作者投入場域操作具適地性的社會創新方案；（2）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先以同理

（empathy）陪伴、聆聽實作者的方案操作，在理解的基礎上，既與實作者討

論操作遭遇的實質問題，也透過觀察紀錄讓計畫辦公室學者掌握實作者在場

域的努力與現況，以便必要時提供建議或協助；（3）計畫辦公室學者以審查委

員身分公開肯定大學團隊努力，並反映在經費挹注等制度層面；（4）公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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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制度性鼓勵能提升大學團隊在組織層次對計畫辦公室的制度性信心，相信

適地性、彈性、容錯等人社計畫實作原則，從而更支持第一線實作者的行動

方案；（5）當第一線實作者獲得更多來自大學團隊的支持，則更有利媒合教

師、課程或新的實作方案與在地需求，甚至串聯團隊內外不同資源，持續擴

大地方社會創新網絡。在此過程中，大學團隊第一線實作者與計畫辦公室觀

察者可視為所屬組織中的跨界活動者，促成雙邊資訊有效交流，從而修復乃

至重新積累互信。以下以 I、S大團隊與計畫辦公室的互動為例說明。

㈠進駐第一線，大學端跨界活動者形成
I大學位居山城，與所在鄉鎮互動緊密，校內許多教師長期參與鄰近青

蛙社區的社造工作。當 I大學團隊成功爭取到人社計畫後，目標即是「打造

宜居城鎮」，期待實作場域能涵蓋全鎮所有社區，也盡可能吸納所有校內有意

願參與的教師。然而，社區各有不同的需求，教師各有不同的研究興趣，反

致 I大人社團隊在計畫初期工作缺乏焦點，顯得像社區服務中心，第一線實

作者也疲於奔命。當 I大學團隊遭人社計畫委員會強制要求聚焦甘蔗、蝴蝶

與青蛙等三個社區╱部落時，雖然造成 I大團隊與計畫辦公室關係緊張，卻

也讓 I大實作者從五花八門的社區期待中解放出來。在駐點社區約一個月

後，一位實作者分享，因為能夠聚焦特定社區，細緻觀察在地議題，規劃、

開展有主軸且進程明確的行動，「覺得比較踏實快樂」。

I大團隊在甘蔗社區嘗試的「時間銀行」，可說是整體人社計畫第一個付

諸行動的創新方案。進駐甘蔗社區的 I大實作者參與社造經驗豐富，經過一

個夏天的觀察，注意到社區提供長者中餐的社區廚房雖由社區家政班負責，

但總是人力短缺；而 I大教師導入甘蔗社區的行動研究課程則正尋找施力點，

嘗試另類經濟中的社區貨幣等概念。於是 I大團隊走入社區廚房大門，讓師

生與甘蔗社區家政班班員試著一起催生勞動力交換或社群互惠的「時間銀

行」機制—貢獻勞動力的人把付出化為貨幣存起來，等需要幫忙的時候，

再用來交換其他社區居民的勞動力付出—可惜家政班媽媽們太習慣無條件

付出，總想不到希望交換的服務，以致時間銀行難以持續推行。然而甘蔗社

區的行動研究並未就此打住，而是在持續觀察社區後做出修正，轉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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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田」與「社區菜園」，嘗試建立「社區自主生產系統」，進而以生產

獲利支持甘蔗社區的部分社會照顧服務，期待降低社區對政府補助的依賴。

在社區組織改選後，實作方案再次隨之調整，將既有基礎轉化為食農教育，

串聯周邊小學，把在社區積累的「在地作物種植」的智慧和知識，擴散到不

同世代。

甘蔗社區的行動研究經歷了長達兩年以上「觀察→行動→觀察→修正→

行動」的循環，自 I大團隊 2014年 8月駐點社區起，至人社計畫第一期結束

止，單是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即拜訪了甘蔗社區 15次。每次拜訪時，計畫辦公

室觀察者或是旁聽行動研究課程的師生討論，或是與學生一起在社區廚房打

下手，或是和駐點實作者一起巡田，聽其分享 I大團隊和居民經營菜園、公

田的進展。計畫辦公室觀察者所做的不是監督第一線實作者的工作情況，而

是嘗試理解實作方案形成與操作的前因後果。和實作者之間的對話是外部觀

察、提問，比方「如何用常民語言向家政班媽媽解說社區貨幣概念？」、「如

何與在地居民協商分配公田獲益與使用方式？」等。計畫辦公室也作為跨界

活動者，透過人社計畫成立的公共媒體平台「新作坊」，以電子報形式與其他

團隊分享 I大學團隊在甘蔗社區的案例，並邀請 I大在季會闡述操作經驗。

更重要的是，藉由肯定 I大團隊因應在地議題的創新方案，以及其經過

操作、觀察後的修正轉型，計畫辦公室能更具體地以行動展現人社計畫對場

域實作的立場與容錯、彈性原則—認真投入實作，即使不成功仍值得鼓勵

—甘蔗社區的行動研究不是 I大的唯一案例，在蝴蝶部落、青蛙社區的進

展更為顯著。由於兩地實作者除助理之外還有博後駐點，不僅能親身投入實

作或教學，更能統籌媒合校內教師帶領不同型態的課程進場，配合社區需求

推動更豐富多樣的社會創新方案（周睦怡等，2015）。在第二、三年成果考

評時，I大團隊獲得人文司與人社計畫委員會相當高的評價，也順利取得人

社計畫第二期的三年經費補助。報導、季會等公開肯定，與考評、補助等實

質獎勵，讓 I大團隊在組織層次面能對人社計畫的容錯、彈性原則與社會創

新的目標有更高的信任與理解。因此，在往後執行期間，I大團隊更願意積

極結合在地需求以發展具該校特色的課程與實作，包括改善空汙、水資源調

查等等，決策者也樂於釋放更多空間，讓第一線實作者自主經營駐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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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對計畫辦公室的訪問與建議態度也更為開放。

I大團隊與計畫辦公室的互信修復與積累展現在雙方的互動方式上，此

處必須指出的是，在組織的不同層次所能搭建的信任關係是不同的。第一種

層次的信任，是雙邊跨界合作者之間以共同特徵、價值態度與互動過程為基

礎的信任。大學團隊實作者和計畫辦公室觀察者不直接承擔資源依存的壓力

與權力對立，對場域實作的立場相近，雙邊的跨界活動者又有職務角色與生

涯處境上的類似性，也就是 Zucker（1986）所提出以個人特徵和態度價值

為基礎的微觀式信任建立模式。這些條件有助於分屬不同組織的跨界活動

者，在組織關係緊張的情況下，仍願意更開放地討論合作關係中的敏感問題

（Zaheer et al., 1998）。

在第一線實作者真正駐點社區╱部落後，對所屬團隊的工作內涵有了更

多的掌握和參與，實作者因此能形成大學團隊中的跨界活動者，與計畫辦公

室觀察者對接，開展互惠溝通（Ryan and O’Malley, 2016）。參與式觀察為計畫

辦公室觀察者與大學團隊實作者同時創造了人際面和職務面的互動機會，雙

邊跨界活動者在工作面向的深度交流，能直接討論實作者在場域中具體的操

作經驗、與在地居民合作遭遇的實際挑戰，甚至是團隊運作的人事或資源協

調困難；在人際面上，也會彼此交換工作心得、生涯規劃等想法。雙方因頻

繁且深入的交流機會，而能協力尋求因應工作瓶頸之道，共同努力的過程、

計畫進展的正向結果都加強了雙方在人際與職務角色的互助互信（Ostrom, 

2003）。

與此同時，由於大學團隊決策者與教師部分退居實作第二線，或負責論

述整合，直接投入實作的程度較低，但是人社計畫的總體目標之一在於探索

社會實作方法的可能，大學團隊最後的成果產出必須本於實作者的操作經

驗，因此大學團隊博後與助理的實作經驗為自己爭取到更多在場域的實質發

揮空間，以及團隊內部的「話語權」。得力於實作者在所屬團隊中的職務角

色，雙邊跨界活動者因互惠溝通所建立對社會創新的共同理解，既有機會能

在方案操作中得到驗證，也能在實作者與所屬團隊溝通互動時，反饋給大學

團隊其他成員。當然，這些溝通協調、理解共識並不能直接轉換為組織對組

織的溝通與信任積累，也不能立即上升到大學團隊的教師成員、決策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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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是兩種行動組織累積互信的重要基礎。

第二層次的信任，是組織之間對制度、對合作互動架構的信任。首先，

是雙邊組織的訊息交流更加開誠布公；Dienesch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溝通

內容深化正是信任積累的指標（Andrews and Delahaye, 2000; Dienesch and 

Liden, 1986）。如上節討論，在計畫第一年期，面對計畫辦公室所提出的觀察

問題或者外部建議，四所大學團隊決策者或參與教師常以不具具體操作方式

的寬泛承諾作為回應，或是將問題轉向更抽象的學術概念討論。第二、三年

期，當各團隊投入實作的程度越來越深，實作經驗帶給大學團隊更多的自信

心，拉近了計畫辦公室學者與大學團隊之間對社會創新的知識資本落差；另

方面，大學團隊所得到的肯定也提升了人文司、計畫辦公室在大學團隊眼中

的可預期性，從而能逐漸信賴人社計畫運作的彈性、容錯原則，也因此更願

意直接具體地討論團隊運作遭遇的困境，或與計畫辦公室協商必要的調整，

不害怕「被扣分」。

比如，S大團隊實作主軸之一為農村活化，與山區農村龍眼社區合作轉

型友善耕作、食農教育、產地認證等方案。在合作初期，S大團隊以產地小

旅行、風災援農等行動逐漸取得龍眼社區協會與居民的信任。當雙方合作漸

深，S大團隊開始意識到社區與團隊之間對資源利用以及雙方合作方式的態

度歧異—社區協會希望合作以硬體設施的改造為主，但大學團隊希望在此

同時也要落實有益於生態和社群永續的軟體建置，在行動中帶入概念與意義

的轉變，好比生態廁所，而社區則著眼於實用，寧可要一般現代化廁所。從

具體如上述事項，到相對抽象的環境友善、農村轉型等議題，S大團隊認識

到與龍眼社區的互信仍嫌不足，且在理念溝通上仍有不少落差，因此決定暫

緩推進在龍眼社區的實作方案，而將合作目標由以地理範疇為限的龍眼「社

區」，轉向以周邊區域有意願投入友善耕作轉型的農友「社群」為主，但仍

與龍眼社區保持協力社區活動的關係。

S大團隊從第二年期開始投入場域實作，積極爭取龍眼社區信任、與社

區磨合協作模式及行動方案，到第三年期決定暫緩在龍眼社區推展生態農

作，歷時超過 14個月。計畫辦公室透過參與式觀察，充分掌握和理解 S大

團隊的各種努力與嘗試；正是基於計畫辦公室具脈絡性的同理理解，使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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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團隊有信心向計畫辦公室提出操作方針與合作對象的改變計畫。過程中，

S大團隊曾在第三年期開始前，召開兩天一夜的「團隊 Retreat」，整體性檢

視在社區與在團隊內部的既有工作經驗與困境，希望能在第三年重新調整步

伐。計畫辦公室也受邀參加 Retreat，由計畫辦公室三位學者與博後參與。受

邀參與這項帶有內部檢討性質的 S大團隊活動，具有指標性意義。過去 S大

團隊即曾以「內部討論」為由，婉拒計畫辦公室參與某些團隊活動。計畫辦

公室受邀參與這項 Retreat活動，顯示 S大團隊對計畫辦公室抱持更開放的

態度，雙方也藉此機會溝通了 S大團隊第三年度的實作方向調整等問題。雖

然 S大團隊將工作主軸轉向周邊區域的農友社群，但仍持續耕耘龍眼社區，

並試圖修復合作關係。在 Retreat之後，S大團隊仍時而在社區工作遭遇瓶

頸，甚至是在校內行政、經費面臨困難之際，主動向計畫辦公室學者尋求意

見或協助。大學團隊所遭遇的問題，計畫辦公室未必都能協助各團隊解決，

但大學團隊願意開誠佈公，反映組織之間的互動讓大學團隊逐漸相信計畫辦

公室所主張的共學共作夥伴關係，而非只視計畫辦公室為時時考核的監督

者，顯現組織層次的互信正逐步提升。

組織之間對制度、對合作互動架構的信任，也反映在雙邊工作成員雖然

轉換，但組織之間的互動模式與資訊交流仍能平順延續。參與式觀察提供了

計畫辦公室即使人員有所異動，也能與大學團隊延續互動與資訊交流的機

制。誠如 Ring 與 Van de Ven（1994）指出，跨界活動者所創造的信任與橋

接網絡，既來自個人也來自職務角色，因此不會隨跨界活動者更換就完全喪

失溝通與信任的有效性。計畫辦公室在第二年期處於博後空窗期，由四位研

究助理共同分擔參與式觀察工作。在原有觀察者離職前，與繼任者有近半年

的工作重疊期，由將離任者帶領接手者熟悉其原本負責的大學，包括團隊成

員、實作環境與議題。相對地，當大學團隊實作者異動時，雙邊跨界活動者

雖然在人際面需要重新摸索適應，但在各自基於職務角色面的互動上，往往

很快就能重新回到既有的互動模式。這反映出，計畫辦公室觀察者與大學團

隊實作者所累積的互信，已經從個人層次轉移到組織層次。跨界活動者之間

相對深化的資訊交流模式，相當程度已經固定下來，成為人社計畫組織文化

的一部分—當新到任的個別實作者親身觀察到，所屬團隊同僚在分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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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時，並未對計畫辦公室觀察者有所防備，往往也能較快排除疑慮，以更

開放的態度交流訊息，因此即使人員異動，也不容易根本性改變或磨損這樣

的互動模式。

㈡跨界活動者共作：問題識別與解方尋求
四組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的互動難免有深淺疏密等差異，但基於特徵

與互動過程所創造的理解和互信大致類似，這樣的互動也持續擴散至各大學

團隊實作者之間。在第二、三年執行期，包括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大學團隊

實作者在內的第一線工作者，時常互訪彼此的工作場域，交流操作心得，也

透過社交媒體頻繁互動。諸如各團隊發展出的農作產地或部落文化小旅行、

果樹認養，或部落文化出版販售等等，各校實作者也常是彼此的頭號響應

者。四組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居於類似的職務角色，較之於所屬團

隊決策者，對繼續執行計畫的考量相對單純而相近，比較容易溝通。兩種行

動組織的跨界活動者能相互交流、學習、協力面對實作過程遭遇的制度困

境，也共同反思大學社會實踐的角色和功能。除了正式的工作溝通之外，彼

此也時有私人交流，凡此都有助於對共同跨越實作困境達成共識，進而形成

相對緊密的實作者╱跨界活動者互助網絡（Heckathorn, 1988; 1990）。

第二年執行期的季會轉型，是兩種行動組織的跨界活動者透過互惠溝

通，共同發現問題，並協商出制度與組織互動的調整方案。這樣的轉變讓互

信開始向組織層次轉移，並讓互惠溝通的模式更加制度化，促成兩種行動組

織在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積累互信，邁向行動模式與目標設定漸趨一致的

合作（Ryan and O’Malley, 2016）。其重要意義在於，許多社會實踐領域研究

計畫的參與者或組織，儘管在意識上認同社會創新與實踐的理念，但在實際

操作上，往往仍不自覺採取既有慣習，成為行動轉變的障礙（Gibson-Graham, 

2006: 127–128）。因此，合作參與者或組織需要透過共作在過程中產生新的

認同、意義和「我們感」（Gibson-Graham, 2006: 127）。在此基礎上，合作組

織之間更能基於意識與行動上的相互支持，在往後面對挑戰時共同致力尋求

解決方案，形成強互惠的社群互動（陳東升，2012）。

人社計畫每季舉行工作會議，目的在促進大學團隊彼此交流社會創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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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執行經驗，也讓人文司與計畫辦公室學者在年度考評和參與式觀察報告

之外，能直接與團隊互動，掌握執行近況。季會由四所大學輪流作主人，安

排其他大學團隊決策者、實作者及其他自願與會的團隊成員，同赴該校實作

場域參訪，並由四校分別報告工作進展；計畫辦公室則由全體計畫辦公室學

者和觀察者出席，同時也邀請科技部人文司司長、副司長及相關人員與會。

由於科技部代表與計畫辦公室學者多在現場就各團隊執行報告即席提問或提

出建議，對各團隊而言，季會演變為變相的成果考評，主持人、執行長無不

嚴陣以待，力求隱惡揚善；而負責事前準備每季工作報告的大學團隊實作者

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費時整合團隊各議題、場域的工作近況，還要和執行

長、共同主持人反覆演練。簡而言之，原本旨在交流的季會反淪為扭曲的四

校競爭，緊繃的會議氛圍非但讓與會者無心吸收其他團隊的經驗，負責籌辦

季會的主場學校力求在一日往返的緊湊行程中展現實作成果，也常讓參訪流

於走馬看花，缺乏互動討論。

第二年期上半，在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實作者網絡中，「季會淪為非

良性競爭」的意見已陸續浮現；但直到第二年執行期下半，即 2015年 2至 3

月間，才首次由 I大學團隊實作者提出讓季會由競爭轉型為共學的可能性。

原因也許是雙邊跨界活動者經過近兩年的互動，積累了大學團隊實作者對計

畫辦公室觀察者的信任，判斷提出建言不會帶來影響彼此互動或審查評價的

風險，故而願意提出檢討計畫運作方式的敏感話題（Zaheer et al., 1998）。調

整季會型態的建議很快得到計畫辦公室觀察者附議，開始以共學為主軸，重

新設計新型態季會的具體操作方式。12此構想先在網路論壇獲得其他團隊實

作者支持，向計畫辦公室主持人清楚說明後得到同意，在 2015年 4月，即

第二年度最後一次季會首次試行。雖然是全新的會議型態，但大致上進行順

12   季會內容改為主題討論，原工作報告減為每半年一次，討論主題由全體博後助理線上共同
商定，或因應整體計畫進展由計畫辦公室擬定主題，由各校博後助理參與子題設定。季會

延長為一整日，上午由各團隊就當次會議主題分享經驗，下午為主題分組討論。討論分組

成員混編四校與審查委員，降低博後助理礙於所屬團隊主持人、執行長要求隱惡揚善的發

言壓力；每組必須在綜合討論時間，報告小組的焦點意見，討論與結論報告都由博後助理

擔任，讓實作討論有更平等的發言權。同時，在季會前或後額外增加一日參訪，務求參訪

後能有充裕的時間讓各團隊交流討論所見，並提供主場團隊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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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會議結束前，所有與會者討論後投票，決議以新的季會與參訪模式取代

原有會議型態。新型態季會的首次成功經驗，以及不同類型參與者的正面評

價，使季會得以開始由競爭轉型為真正的交流平台。

季會型態的調整帶動了兩種行動組織互動方式的轉變。過程經歷三個階

段：首先，共學型季會的制度性轉變，必須有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觀察者

所形成的實作者網絡為基礎。博後與助理構成季會與會者中的多數，彼此的

行動支持確保了共學型季會運作順利；如果季會成員只有各校決策者或教

師，新方案很難得到與會者配合落實。更重要的是，真正參與實作的大學團

隊實作者在工作過程中確實遭遇困難、挫折，需要能將現象抽譯為理論意義

的討論對象。然而，各團隊在內部討論時或許過於重視進展、成果，反而在

季會與非團隊成員交流時，有機會從外部觀察者的意見理解自己實作的遭

遇。

第二階段，當大學團隊實作者拋出在社區部落實作的現實，計畫辦公室

學者也才能真切認識到社會實踐在理想之外的不完美。這些操作的現實困難

在季會的公開討論中呈現，一方面計畫辦公室學者能更務實地理解大學團隊

的實作處境，明白大學團隊遇到的瓶頸可能是各校共通的問題，另方面也能

就這些不完美的現實，和實作者有更多對話，提供有效的建議或分析觀點。

這種「說真話」的建設性溝通，會帶動大學團隊實作者繼續和計畫辦公室、

計畫辦公室學者溝通的意願和信心。

第三階段，大學團隊實作者「說真話」後，獲得身兼人社計畫委員會成

員的學者們「具建設性的善意回應」，效應會向外擴散。大學團隊決策者、教

師成員可以慢慢相信，在實作場域或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與挫折並不是團隊的

弱點或缺失，而是所有實作者遲早都可能面臨的挑戰。把實作問題拿出來與

計畫辦公室或是其他團隊討論，不是自曝其短，而是共同因應挑戰，也幫助

其他團隊提早預備未來可能面臨的困境，因此能更放心在季會中討論實作問

題。當然，就組織層次而言，有比解決實作問題更現實的風險考量，讓兩種

行動組織無法立即進入第三階段的互動型態，但多數團隊容許成員將實作議

題帶到季會公開討論，顯示兩種行動組織已經由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邁進；

這樣的氛圍在第一年執行期幾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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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例的關鍵意義在於，兩種行動組織在合作過程中，大學團隊作為

權力位置與資源掌握較弱勢的一方，願意與計畫辦公室溝通人社計畫運作的

缺失與消極面，並提出具體建議。雙方透過共同實作，得到正面回饋，從中

大學團隊也更能掌握計畫辦公室的可預期性，信任從而積累；反之亦然。藉

由這種有效的互惠溝通，負面感受與危機反而可以轉化、提高兩種行動組織

之間的互信，計畫辦公室與大學團隊也能逐漸由「監督╱考核者 vs.受監督

╱執行者」，更趨近具有「我們感」的共學夥伴。當大學團隊對整體計畫運

作的調整建議得到計畫辦公室正向回應，計畫辦公室傳遞的訊息是大學團隊

並非計畫的被動受支配者，而是共學共作者，大學執行團隊也因此更願意在

計畫總體執行上展現主動性。在首次共學型季會試行後，大學團隊開始以彼

此共同的實作議題，如長期照護、高齡照護、偏鄉學校轉型、產地認證等，

自發性組織參訪學習或經驗交流，交換訊息和資源。這樣的互動模式，最初

是透過不同組織但同樣職務角色的個別成員，基於人際與職務的雙重互信，

啟動對合作關係的討論，再將協商結果帶回所屬組織。

前述案例分析說明了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雙邊跨界活動者如何因互助

合作而形成組織之間的「後台」，並創造出機會，讓非正式互動所積累的信

任被放到季會這個正式溝通的「前台」，促成了兼具個人特徵和過程層次的

互信積累（Ryan and O’Malley, 2016）。當組織願意接受跨界活動者的協商結

果，意味組織願意在個別成員所付出的社會資本之上，再投入組織層級的信

任，跨界活動者之間的協商便因此升級為組織之間的合作，並加以制度化而

在組織互動間確定下來（Zucker, 1986），從而創造出更具「我們感」的共學

型季會。

㈢過程性信任：跨組織互動的滾動性修正
參與式觀察的分工是另一案例，說明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雙邊的互

動、溝通，有助形成跨組織合作的新制度基礎。人社計畫設計了三種類型的

制度，以裨益跨組織合作的開展。包括：（1）溝通制度，以參與式觀察為主，

著重工作推動過程；（2）交流制度，包括季會、工作坊、研討會等，著重所有

參與團隊、成員間的經驗交換；（3）考評制度，包括資源控管、協商型成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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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著重正式的組織溝通與階段性成果呈現。從前文分析討論可知，獨有制

度不足創造參與組織之間的有效合作，其間仍有賴跨界活動者，基於共同特

徵、類似經歷所建立的人際、職位角色互信，促進組織之間的共識形成。在

此過程中，跨界活動者必須利用制度基礎所創造的機會，持續反覆促成合作

各方的意見交換，以拉近參與合作的組織對計畫目標、操作方式的共識，成

為未來持續合作的信任基礎。原因在於，人對訊息的反應必然經過解讀詮

釋，而詮釋慣習與詮釋差異影響了人際、組織之間的互動開展（陳東升，

2012；McCabe, 2003: 158）。

舉例而言，人社計畫第一年期末，三組大學團隊都遭到人文司強制要求

調整執行方式，這些團隊面臨計畫終止的壓力，開始傾向將計畫辦公室提供

的參考建議解讀為指令。如在計畫第一年期結束的暑假期間，計畫辦公室舉

辦了社會創新創業工作坊，介紹以商業模式尋求社會議題永續解方的社會企

業。此後，不少尚未凝聚在地性主題與方案的團隊，都積極投入開發當地社

會企業，一時間各團隊似乎都在籌劃產地小旅行、社區烘焙等等。又如計畫

辦公室根據第一年執行經驗，向各團隊提出實作結合課程的必要性，並推廣

I大學團隊第二年期下半成果，於是各團隊隨後便積極開設眾多類似課程，

卻忽略團隊與合作場域的承載能力，以致社區╱部落與場域實作者人仰馬

翻。大學團隊對計畫辦公室訊息的詮釋，顯示了過去執行計畫單一考評標準

的制約仍舊存在，也說明計畫辦公室對人社計畫的設想與操作方式尚未完全

得到大學執行團隊的信任，因此大學團隊仍舊仰賴過去執行計畫經驗的可預

期性，認為直接採取計畫辦公室建議的方案較為安全有效益。

為了扭轉這種「符合形式要求」的互動方式，計畫辦公室只能先透過執

行參與式觀察工作的機會，持續拜訪各校，聆聽各團隊的想法，同時也反覆

解釋初衷。以課程為例，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個別訪問各校，一再說明課程的

重要性不在數量多寡，而是實作方案內容與課程之間的層次性，以及課程設

計能否以問題為導向，達成不同專業之間的橫向串聯，以真正回應在地議

題。其次，計畫辦公室也利用常規性的公開交流，鼓勵各團隊將相關問題拋

出來與所有計畫成員共同討論；同時也公開肯定各團隊依據在地條件所規劃

的社會創新實作方案，並在此過程中凸顯、提升多元性的價值。此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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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學者親自走訪各校時，在討論中重申計畫辦公室觀察者過去反覆與各

團隊說明的內容，有助加強計畫辦公室觀察者未來和各團隊溝通時的說服力

與有效性，再進而循環回饋到組織互動的制度層次裡。

在這個基於互動的信任積累過程中，既有的制度基礎不會一成不變，而

會隨著參與合作各方彼此接觸的經驗，滾動式修正跨組織互動模式。自人社

實踐計畫第二年起計畫辦公室逐漸形成的跨界活動者分工，便是一例。這樣

的跨界活動者溝通分工，來自計畫辦公室對第一、二年執行經驗的反省。在

初始設計中，計畫辦公室學者主要透過參與式觀察報告和季會參訪，掌握大

學團隊工作近況。第一年度成果考評後，人文司與計畫辦公室認識到，若待

執行問題嚴重到必須訴諸資源控管等強制手段介入，則無論跨組織合作延續

或終止，各方都必須付出可觀的代價（Ring and Van de Ven, 1994）。因此，

在第二年期調整制度設計，讓每位計畫辦公室學者至少專責一組大學團隊，

至少每月赴該校一次，密集掌握大學團隊動向，以利計畫辦公室學者能在問

題萌芽階段就直接提出修正建議。然而，這項修正方案的缺點，在於主責學

者僅有一人，意見可能過於主觀單一。若其他學者僅依賴參與式觀察報告掌

握資訊，而以外部視角評估的第一類委員又只以各校期中、期末書面報告為

評估依據，可能對各校工作進展較缺乏脈絡性理解，導致低估部分大學團隊

投入實作的努力與成效。因此，在第三年期，參與式觀察再次調整，改為每

組大學團隊由二至三位計畫辦公室學者投入參與式觀察，形成計畫辦公室內

部的跨界活動者分工。

這樣的分工也反映了各團隊運作對外部意見的需要。隨著大學團隊的成

員組成、領導運作風格不同，有時必須借助外部意見處理內部運作問題。這

些問題無法由不具審核和資源掌控權力的計畫辦公室觀察者代行，只能由計

畫辦公室學者與團隊決策者直接協調（Zaheer et al., 1998）。計畫辦公室學者

的外部專業建議，是帶有不同程度強制力的權力不對等溝通。在兩種行動組

織尚未建立互信之前，大學團隊往往是迫於制度約束而非自願接受計畫辦公

室的強制要求，裁決當下往往會觸發雙邊緊張。以 P大學團隊與計畫辦公室

互動為例，當第二年執行期初，P大學團隊遭要求投入實作、田野駐點時，

計畫辦公室面臨 P大學教師成員激烈的抗議聲浪，並質疑計畫辦公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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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野概念與操作建議的可行性。至第二年執行期下半，P大學團隊則因寒

暑期課程、工作坊學生反饋的正向效應，以及後續與在地、公部門合作的初

步成績，逐漸在實踐場域創造出青年返鄉的基礎與可能。雖然這些轉變一開

始來自計畫辦公室的強制介入，但實際成效的顯現也使 P大學團隊在接下來

的執行期，對計畫辦公室提供的建議接受度更為開放。也就是說，當大學團

隊出於制度約束，將計畫辦公室的強制要求付諸行動，計畫辦公室的意見將

受到實務檢證。唯有通過檢證並確實出現成效，大學團隊才會真正理解、接

納權力不平等溝通所傳遞的訊息，進而增加對計畫辦公室意見的信任。於此

同時，計畫辦公室也會因為大學團隊投入實作的努力與成果，增加對團隊的

信任，相信其溝通與行動的意願。

計畫辦公室觀察者和大學團隊實作者之間雖然能充分輔助兩種行動組織

持續相互陳述、聆聽、交換意見，拉近彼此對計畫目標、操作方式的認識距

離，但是攸關計畫核心目標的議題卻必須由直接涉入成果考評的計畫辦公室

學者，以專業立場代表人文司表達對計畫原則的堅持，並在必要時藉權力和

專業示警。對大學團隊決策者或教師成員而言，計畫辦公室學者作為具有權

力的跨界活動者，身分資歷相近、學術專業程度更具說服力，加上權力賦予

的發言有效性，大學團隊往往會更有意識確實接收其建議乃至示警。

分工後的溝通機制讓不同專業領域與性格特質的跨界活動者之間能有更

平衡的交流互動；對大學團隊而言，也提供了更多元的理論對話對象。計畫

辦公室觀察者作為跨界活動者，是和大學團隊實作者合作、由團隊內部途徑

尋求問題解決方案；計畫辦公室學者作為跨界活動者，處理的則是必須透過

大學團隊外部的權力仲裁或學術專業才能解決的問題。雖然只有在大學團隊

出現重大執行瓶頸，而互惠溝通無效時，兩種行動組織之間才會出現純粹權

力不對等溝通的情況；但不可否認，計畫辦公室學者與大學團隊交流意見

時，由於前者掌握考評權力，因此任何時候都多少帶有權力不對等溝通的成

分。然而，因行動者特徵的相似性而建立信任的微觀過程，在計畫辦公室學

者與大學團隊決策者和教師之間也發揮了作用。雖然兩者交流始於不平等的

權力結構，但在實際溝通時卻能重新回到學術專業。換句話說，當帶有權力

強制性的學術行政資本啟動了大學與計畫辦公室之間的溝通，其互動不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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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上下關係。大學團隊擁有學術專業，加上持續積累的實作經驗，可

以讓溝通性質轉向學術同儕間的交流，專家學者之間相近的行動者特徵反而

凸顯出來，逐漸形成跨學科間的對話，從而搭建起正向的微觀信任。

這樣的信任關係之所以能積累，是制度的約束力提供了權力不對等溝通

得以進行的重要基礎，而權力不對等溝通能促成信任積累的條件，成立於帶

有強制力的意見必須能通過實務檢證，確實創造互惠的成效。然而，權力不

對等溝通帶來的衝突亦可能導致信任倒退，因此比較安全的做法是避免純粹

以權力不平等溝通解決兩種行動組織對人社計畫的工作歧異。權力不平等溝

通也具有透過肯認而創造可預期性，從而積累互信的功能。觀察四組大學執

行團隊與計畫辦公室的互動，可以說第二年是計畫辦公室與大學執行團隊之

間的溝通頻率調整期。第一年大學執行團隊大致上依照過去執行計畫完全自

主的慣習，而第二年卻擺盪到另一個極端，試圖尋找並遵循可以安全過關的

單一標準。經過了第二年期，雙方在行動中反覆解釋、彼此調整，進入到了

第三年，可以說發展出更適合實質合作的溝通語言，也找到了能聽懂對方表

達方式的頻道。就第三年成果觀之，如 H大學嘗試重振當地部落會議以處理

土地議題、I大學以鎮為規模串聯公民組織尋求空氣汙染議題解方、S大學串

聯城鄉合作的大學支持型農業，以及 P大學的部落文化復振與族語出版等，

各團隊逐漸相信人社計畫對於容錯和適地性的支持，而多能勇於開創出更能

回應在地議題、同時發揮學校專長的實作方案，不再只是拘泥於計畫辦公室

所舉案例。大學團隊逐漸形成一個更完整自主的組織，相信社會創新與實踐

可以成為大學運作的一種範型，從而更有動機尋求將社會創新行動納入大學

長久制度的可能性。

跨界活動者為促進組織之間的溝通與理解所創造的各種方案，最終都需

要回到制度中，成為跨組織合作制度信任基礎的新環節；同時，在溝通過程

中，參與合作各方對彼此、對合作目標的理解共識，也必須在制度中獲得肯

認，方有助於合作的延續開展。其中，審查意見與經費挹注的規模，是最實

質也最關乎兩種行動組織互動的制度基礎。雖然透過跨界活動者的居中溝

通，以及常規性跨組織交流時的公開肯定以提供榮譽感，能讓人社計畫各參

與組織對計畫目標與操作方式有更高的共識，從而積累合作所需的信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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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是言語和情感層次。當參與組織之間形成共識，而大學團隊也能將共識

化為足以獲得肯認的具體行動，人文司根據大學團隊工作成果以延續、乃至

提高經費挹注，此時跨界活動者溝通與制度之間的互惠，便升級至正式的契

約層次，行動組織之間的信任關係也因為彼此都願意承擔更高的合作風險而

延續及強化。

伍、結論

本案例所討論的人社計畫，其初衷既在期待研究者與大學落實社會責

任，鼓勵大學與地方社會共同回應在地問題，也在創發當代大學的多元範

型。本文嘗試以跨界活動者理論，分析這項由政府部門啟動、透過計畫型政

策補助大學投入在地社會創新的行動研究，思考非自然人的組織作為行動者

如何彼此合作。這同時也是實務面的反思：我們不應想當然耳假定只要以經

費為誘因，自然就能吸引大學進場，更遑論期待大學順理成章提出具在地特

色又能回應社會問題的創新方案；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任何計畫型公部門政

策。人社計畫案例呈現出，組織運作的關鍵終究在於人，而跨界活動者在跨

域合作中尤居其要。唯有掌握跨界活動者在跨組織關係的不同層次中所扮演

的角色、遭遇的難題、累積的經驗等，才能深入理解如大學這類龐大組織開

展行動的觸媒與過程。

本文討論的跨界活動者分別在三個層次—制度、過程、行動者特徵與

態度價值—反覆履踐社會資本交換，展現出微視個人特質和巨視制度在信

任建立過程中的辯證關係。本文案例說明，「溝通」作為人際或跨組織合作

的關鍵環節，既是信任建立的過程，也是信任積累或減損的指標。跨組織合

作、信任關係的開展仰賴跨界活動者掌握資訊、識別回應問題的能力，包括

人際層次的網絡連結建立、知識分享的意願；但是同時也強調制度提供了跨

界活動者利基，以在識別問題、尋求解方的持續過程中，將想法落實為行

動。缺乏巨視層次的制度建立，個人之間的互動很容易流於片面瑣碎；信任

既不離個人特質、能力與價值態度，也關係著制度。

本文對大學、公部門跨組織合作的案例分析，豐富了跨界活動者理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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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行動」的思考與實務應用。正因跨界活動者所創造的溝通與互信，是

建立在頻率相對繁密、持續而穩定的正向互動上，因此更符合創新行動所需

的非支配性、以過程而非目標為導向的特質。若落實在實務面，將有助跨組

織合作各方以具脈絡性的相互理解為基礎，以積極的態度看待合作過程中的

非預期性階段成果、甚至挫敗，在調整目標後，重新尋找最適時適地的策略

再出發。人社計畫案例說明，在跨組織合作中，跨界活動者所促成的資訊交

流與人際、組織互信，有助弱化因資源依存而造成的權力不平等，創造出彈

性容錯的合作模式。此研究也豐富了協力治理和跨域合作的思考視角與操作

可能，針對如何建立合宜的溝通機制累積信任，以保持制度的活力、提升跨

組織合作的能量，提出可參考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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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building of trust in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
tion via a case study on the ongoing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in Taiwan, involving governmental agencies, universitie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localities. Boundary spanner theory is adopted to elaborate 
how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can be established when an asym-
metric relationship of power inevitably exists among stakeholder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se cooperative parties have to constantly prove themselves trust-
worthy and willing to trust others through practicing. To achieve this goal, 
boundary spanners of each cooperative party play pivotal roles to facilitate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rganizations. 
They share similar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a problem-oriented mindset,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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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them to find solutions together based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upportive mechanisms when facing challenges. This constructive kind of 
interaction benefits cooperation not onl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also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permits sustained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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